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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各高等学校、厅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

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根据国家和我省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资产管理基础工作一、加强资产管理基础工作一、加强资产管理基础工作一、加强资产管理基础工作

1111、、、、明确资产管理工作职责明确资产管理工作职责明确资产管理工作职责明确资产管理工作职责。。。。资产管理任务较重的单位，

应结合实际情况，设立专门的资产管理部门。资产管理部门

和财务部门应加强沟通配合，各司其责，共同做好资产管理

工作。资产部门主要负责资产购置、处置和调配、账卡管理、

资产管理系统维护、资产清查、新增资产预算编报以及其他

日常资产管理工作。财务部门主要负责资产会计记账、新增

资产配置预算审核以及资产清查对账等工作。有条件的单

位，可进行资产管理软件与财务核算软件的对接，从技术上

保障账账、账实、账卡相符。

2222、建立和完善资产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建立和完善资产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建立和完善资产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建立和完善资产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各单位应结

合实际情况，研究制定资产购置、验收、保管、使用、处置

等涵盖各个管理环节的一整套内部规章制度，同时要建立科

学规范的工作流程，明确每个环节的工作任务、工作要求、

办理时限以及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

3333、加强财政资产管理软件和自配资产管理软件的数据、加强财政资产管理软件和自配资产管理软件的数据、加强财政资产管理软件和自配资产管理软件的数据、加强财政资产管理软件和自配资产管理软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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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对接工作转换对接工作转换对接工作转换对接工作。。。。目前，一些单位特别是高校，除了使用财政

统一配发的资产管理软件外，还自行配备了其他资产管理软

件。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数据质量，单位应结合自身实

际，对资产管理软件进行整合规范，凡自行配备的资产管理

软件功能达不到管理要求，又无法进行转换对接的，应使用

财政资产管理软件。如财政管理软件和自配管理软件需要同

时使用的，应做好两套软件的转换对接工作，确保资产数据

真实准确。

二、强化资产预算管理二、强化资产预算管理二、强化资产预算管理二、强化资产预算管理

1111、切实做好资产预算编制工作。、切实做好资产预算编制工作。、切实做好资产预算编制工作。、切实做好资产预算编制工作。按照部门预算编制要

求，“一上”阶段，高校只需申报房屋、车辆、单价在 20 万

元及以上大型专用设备（以下简称“三大项”）的新增资产

配置计划，其他单位应全口径编报新增资产配置计划。“二

上”阶段，高校应按单位实际需求和行业标准编报除“三大

项”以外的其他资产。其他单位应在新增资产配置计划控制

数内编报新增资产配置预算。

2222、规范资产预算调整程序。、规范资产预算调整程序。、规范资产预算调整程序。、规范资产预算调整程序。新增资产配置预算一经批

复，原则上不得突破。在年度预算执行中，因政策性等不可

预见事项，确需调整或追加的，高校年度累计调整变动数不

超过预算批复数的 10%且不含“三大项”的，经省教育厅审

批后报省财政厅备案执行；年度累计调整变动数超过预算批

复数 10%的，以及调整或追加项中含“三大项”的，经省教

育厅审核后报省财政厅审批执行。其他单位年度累计调整变

动数不超过 10 万元且申报资产中不含“三大项”的，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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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厅审批后报省财政厅备案执行；年度累计调整变动数超

过 10 万元以及调整或追加项中含“三大项”的，经省教育

厅审核后报省财政厅审批执行。单位年度调整或追加事项原

则上不超过 2 次。省教育厅集中受理时间为 5 月上旬和 8 月

上旬。

3333、强化与政府采购预算衔接。、强化与政府采购预算衔接。、强化与政府采购预算衔接。、强化与政府采购预算衔接。单位对纳入政府采购目

录的资产，应按照政府采购的要求，实施政府采购。采购并

验收完毕的新增资产，单位应通过资产软件及时录入资产台

账，确保账实相符，实现资产的动态管理。

三、规范国有资产处置三、规范国有资产处置三、规范国有资产处置三、规范国有资产处置

1111、明确审批权限。、明确审批权限。、明确审批权限。、明确审批权限。纳入省一级预算管理的高校，资产

处置按照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省属本科高校预算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鄂教财发〔2013〕97 号）中的相关规定执

行。土地、房屋、车辆和单价原值 20 万元及以上其他资产

处置，经省教育厅审核后报省财政厅审批；单价原值 10（含）

-20 万元的资产（不含土地、房屋、车辆）处置，经省教育

厅审批后报省财政厅备案；单价原值 10 万元以下的资产处

置，单位报省教育厅和省财政厅备案后执行。

其他预算管理单位，资产处置仍按《湖北省省直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鄂财行资发〔2009〕

12 号）相关规定执行。房屋、土地、车辆和单价（或批量价

值）原值 20 万元及以上的其他资产处置，经省教育厅审核

后报省财政厅审批；单价（或批量价值）原值 10（含）—20

万元之间的资产处置，经省教育厅审批后报省财政厅备案；



4

单价（或批量价值）原值 10 万元以下的资产处置，单位报

省教育厅备案后执行。

为了简化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在资产处置审批环

节，凡已经省财政厅批复主送省教育厅并抄送相关单位的，

省教育厅不再进行转批。

2222、规范报送时间和方式。、规范报送时间和方式。、规范报送时间和方式。、规范报送时间和方式。省教育厅原则上在每季度初

集中受理各单位的资产处置申请。因管理需要，审批、审核、

备案三种方式的资产处置，各单位须分开正式行文报送。

3333、完善处置程序。、完善处置程序。、完善处置程序。、完善处置程序。对于房屋、土地、车辆、单价原值

200万元及以上和批量价值原值500万元及以上的资产处置，

各单位应完善内部处置程序，健全资产评估鉴定机制。对批

量处置资产原值 500万元及以上的单位，省教育厅将组织专

家进行现场论证。

四、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四、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四、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四、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2007 年清产核资以后，个别单位未及时按规定处理盘亏

盘盈资产，导致目前账实、账账不符，年终决算无法顺利通

过的，应以此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为契机，认真进

行资产清查，严格履行核实、报批、处置、账务处理等相关

手续。在此基础上，各单位应逐步建立和完善资产管理长效

机制，不断提高资产管理水平。

湖北省教育厅

201４年４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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